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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解释 （一） （征

求意见稿）》 第 8条和第 10条分别规定了监

护人和代为履行监护职责的受托人的责任形

态以及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的责任形态， 细

化了被监护人侵权中存在多方责任人时的责

任承担问题， 对被监护人致害案件的实践指

引具有重要作用。 但对于上述责任主体同时

存在时的责任形态以及追偿问题， 在征求意

见稿上仍有争论， 值得进一步讨论。

确定责任形态的考量因素

第一， 各主体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 明

确该基础能够避免在多重责任主体同时存在

时产生混淆。 简言之， 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基

础是法定监护义务之违反； 代为履行监护职

责的受托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对约定承担法

定监护义务的义务的违反； 教唆帮助人承担

责任的基础是教唆帮助行为阻断监护人监护

职责的履行。 而相较于“违反监护义务” 这

种以不作为形式存在的责任基础， 教唆帮助

人的责任基础表现为作为形式， 其对损害结

果的促成更为直接。

第二， 各主体主观的可归责性。 在客观

层面考量各主体承担责任的基础后， 主观上

的可归责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监护人将

监护职责委托给第三人代为履行在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监护义务履行的不完全性， 但由于

实践中确实存在此种委托监护的客观需要，

因此 《民法典》 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定很有必

要。

从法律评价的主观可归责性来看， 受托

人的义务起始于约定， 因此即使受托人主观

上具有可归责性， 因源于监护人的选择， 此

种可归责性也包含在监护人的可归责性之

中。 监护人未履行监护义务主观上应定性为

过失， 但教唆帮助人具有侵权的故意， 主观

恶性大， 且有时教唆帮助人的行为可以阻断

监护人监护义务的履行， 因此教唆帮助人的

主观可归责性应大于监护人和受托人。

第三， 各主体权利义务配置的平衡性。

权利义务配置时需要区分外部和内部， 外部

上， 应基于完全赔偿原则对被侵权人进行救

济， 不应在同一侵权行为项下， 因责任主体

的复杂性就增加被侵权人维权的负担。 内部

上， 权利义务的平衡体现在追偿权的设定

上。 虽然对外考虑到被侵权人的救济， 各责

任主体以连带责任为主进行设定， 但考虑到

内部各主体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以及主观可

归责性的不同， 应进一步细化连带的范围以

及追偿问题来平衡各责任主体的利益。 “征

求意见稿” 第 8 条和第 10 条的规定正是基

于这种考虑进行的。

侵权方外部的责任形态确定

“相应的责任” 本身词义的不清晰使得

对教唆帮助人、 监护人以及受托人之间的责

任形态存在诸如部分连带责任、 单向连带责

任、 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的争论。 但“征求

意见稿” 第 10 条明确否认了按份责任， 同

时结合 《民法典》 第 1169 条以及第 1189 条

的规定， 也无法解释出补充责任之可能。 排

除了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 教唆帮助人与监

护人的责任形态应属于连带责任中的一种。

但假设将双方的责任形态理解为单向连

带责任， 结合 《民法典》 第 1169 条， 监护

人作为其中的按份责任人， 在未尽监护职责

范围内所承担的责任则应理解为最终的按份

责任， 这种份额不再分割而由其全部承担。

但实际上未尽监护职责的责任范围也包含了

教唆帮助人的原因力， 以此为范围由监护人

承担责任会使教唆帮助人的责任在客观上得到

减轻， 但法律责任的划分不可能像数学计算一

样的精确。

实际上， 将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之间的责

任形态解释为部分连带责任最为妥当。 首先，

让各责任主体对外承担部分连带责任， 在外部

权利义务的配置上不会对被侵权人产生不利影

响。 其次， 各主体的责任份额还可以通过其中

连带的部分进行细致划分， 在内部权利义务的

配置上也更为合理。 基于客观责任基础及主观

可归责性的考量， 在各责任主体之间， 教唆帮

助人应承担范围最广的责任， 包括应由其独自

承担的责任以及需与其他主体连带承担的责

任。 在教唆帮助的对象是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时， 由于教唆帮助的对象在主观上是

否具有过错是不予评价的， 最终仅能与监护人

一方基于法定监护义务的违反所需承担的责任

相结合。

两方可归责程度的差异决定了若将责任形

态定性为全部连带责任对监护人一方有失公

允， 而定性为部分连带责任则更加合理。 监护

人一方仅在其未尽到管理、 教育等监护职责的

过错范围内与教唆帮助人承担连带责任， 除此

之外的部分， 被侵权人只能向教唆帮助人主张

侵权责任。

当存在受托人时， 出于对被监护人之保

护， 受托人在委托监护过程中必然也要履行委

托人的法定监护义务， 让受托人和监护人作为

一个整体在“未尽到管理、 教育等监护职责的

过错范围内” 与教唆帮助人承担连带责任并无

不妥。 且当存在第三方侵权主体时， 将监护人

与受托人的内部关系外部化只会使问题更加复

杂， 可将二者内部关系在追偿环节予以考量。

侵权方内部的相互追偿问题

在教唆帮助人、 监护人与受托人并存时，

可基于责任基础及主观可归责性将教唆帮助人

与监护人之间的责任形态确定为部分连带责

任， 监护人与受托人在此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

与教唆帮助人在“未尽到管理、 教育等监护职

责的过错范围内” 承担连带责任。 明确外部责

任形态后， 在上述连带责任内部， 基于 《民法

典》 第 169条第 2款， 依然需进一步确定各责

任主体最终的责任份额及追偿范围。

在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一方之间， 应进一

步以因果关系的作用效果来确定最终的责任份

额。 虽然监护人一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其未尽到

管理、 教育等监护职责的过错范围内与教唆帮

助人承担连带责任， 但实际上监护人一方最终

应承担的责任还需考虑教唆帮助行为这一介入

因素的强度， 结合“征求意见稿” 第 10 条应

将监护人一方的最终责任进一步限制在“其能

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 因为即便监

护人一方尽到监护职责， 若教唆帮助人的行为

仍会促成损害结果之发生， 则说明教唆帮助人

的行为足以阻断监护人一方承担责任的因果关

系链条， 此时存在教唆帮助人需承担全部责任

之可能。 故监护人一方承担了部分连带责任

后， 可以就已承担责任与最终责任之间的差额

部分向教唆帮助人进一步追偿， 教唆帮助人承

担了全部责任后也可就监护人一方的最终责任

部分向监护人追偿。

无论监护人和受托人之间谁承担了监护人

一方的最终责任， 都还需在二者内部继续讨论

受托人最终应承担的责任， 以明确监护人与受

托人之间的追偿关系。 考虑到监护人与受托人

之间还受到委托这一基础关系的影响， 因此二

者之间的追偿需结合 《民法典》 第 929 条有关

委托合同的规定进一步确定。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侵权行为法研

究所所长、 教授、 博导，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被监护人侵权多方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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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外考虑到被侵权人的救济， 各责任主体以连带责任为主进行设定，

但考虑到内部各主体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以及主观可归责性的不同，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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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无法解释出补充责任之可能。 排除了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 教唆帮

助人与监护人的责任形态应属于连带责任中的一种。

□ 明确外部责任形态后， 在连带责任内部， 基于 《民法典》 第 169 条第 2

款， 依然需进一步确定各责任主体最终的责任份额及追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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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会通过新《刑法典》

法人及负责人均承担刑事责任

印尼国会通过新 《刑法典》， 法典将于

2026 年 1 月 2 日生效。 新 《刑法典》 对法

人犯罪作了补充规定，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规定犯罪主体。 新法规定将法人

犯罪定义为， 在法人组织中具有某项职能

的管理人员以及基于工作关系代表法人执

行职务的人员， 在法人业务范围内， 单独

或共同地为法人利益行事而实施的犯罪行

为。 同时， 在法人组织以外但有能力控制

法人的控制人或利害关系人， 也可能实施

法人犯罪行为。 在构成法人犯罪的案件中，

法人及其负责人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二是明确犯罪构成。 法人犯罪行为应

当符合以下要件： 行为属于法人章程规定

的业务或活动范围； 行为使法人非法获益；

法人接受非法获取的利益； 法人没有采取

必要措施来预防犯罪行为发生或防止损害

扩大； 法人允许犯罪行为发生。

三是增加刑罚种类。 根据法人犯罪行

为情节， 如果法人负责人被处以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可对法人处以最高 20 亿印尼盾

（1 亿印尼盾约合人民币 46980 元 ， 下文

同） 罚款； 如负责人被处以 7 年至 15 年有

期徒刑， 可对法人处以最高为 50 亿印尼盾

罚款； 如负责人被处最高 20 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 可对法人处以最高 500

亿印尼盾罚款。 （印尼语编译： 寇桂志）

日本《家庭暴力防止法》修正案

禁止实施精神家暴行为

日本内阁会议于 2 月 24 日通过了 《家

庭暴力防止法》 修正案， 该法案将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实施，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禁止精神家暴。 修正案禁止侵害

人实施精神家暴行为， 包括要求受害人长

时间跪坐并接受说教， 限制或控制受害人

的人际交往， 以语言、 行为在精神上折磨

受害人， 以及使用电话、 社交媒体私信、

邮件、 数据电文信息实施骚扰等行为。

二是扩大 “保护令” 适用范围。 保护

令是指， 法院根据受害人申请， 发布命令

禁止侵害人跟踪、 纠缠受害人。 根据现有

规定， 当受害人遭受人身暴力侵害， 以及

严重的人身威胁时， 有权向法院申请保护

令。 而修正案规定， 当受害人遭受需要就

医的精神伤害， 或其人身自由、 名誉、 财

产受到威胁时， 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在侵害人实施电话骚扰或非法接近受害人

的情形， 保护令的期限由原有的 6 个月延

长为 1 年。

三是处罚违反保护令行为。 现有法律

规定， 侵害人违反保护令的， 可被处以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 100 万日元 （约合人

民币 5.13 万元） 以下罚金。 修正案规定，

侵害人可被处以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或

200 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 10.27 万元） 以下

罚金。 （日语编译： 郑吕文青）

法国《新移民法草案》提交审议

招募程序员等紧缺行业移民

法国政府于 2 月 1 日将 《控制移民、 促

进融合法案》 提交国民议会审议。 该法案旨

在完善移民制度，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尊重法国价值观。 申请居留许可的

外国人应当出具法语水平证明， 并承诺尊重

人身自由、 男女平等、 言论自由、 共和国箴

言等法国社会价值观。

二是招募紧缺行业移民。 在法国居住超

过 3 年， 且在过去 24 个月内从事紧缺行业工

作满 8 个月的外国人， 可以自动获得一年居

留许可。

目前， 法国紧缺行业劳动者包括电工、

建筑工、 程序员、 理发师、 护工和餐饮行业

服务员等。

在欧盟外国家获得文凭或执业证书的医

生、 护士、 药剂师等卫生领域人员， 在公共

或私人非营利性卫生或医疗机构工作满 1 年，

可以获得 1 年居留许可， 通过欧盟从业资格

测试后， 居留许可将延长至 4 年。

三是规范驱逐程序。 根据现有规定， 如

果外国人在 13 岁前即在法国生活， 或者其子

女为法国国籍， 可以不被驱逐出境。

新草案补充规定， 如果该外国人从事犯

罪行为， 涉及恐怖主义、 破坏国家根本利益、

煽动仇恨歧视、 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等情形，

则不适用上述免予驱逐的规定。

（法语编译： 方乐）

阿联酋新《家庭法》生效

填补非穆斯林居民婚姻关系空白

阿联酋新 《家庭法》 已于 2 月 1 日生效，

该法主要适用于该国的非穆斯林国民， 以及

居住在该国的非穆斯林外国人。 该法填补了

阿联酋在非穆斯林居民婚姻关系领域的法律

空白，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婚姻制度。 如果男女双方均为非穆

斯林居民， 双方均应年满 21 周岁， 没有法律

禁止的近亲属关系， 自愿结婚并在婚姻经历

披露表上签字后， 可以通过公证方式结婚。

公证方式结婚后， 夫妻双方均有权请求法院

判令解除婚姻关系， 无需证明对方有过错或

说明解除婚姻的理由。

二是继承制度。 非穆斯林夫妻任一方有

权订立遗嘱分配其遗产。

如果没有遗嘱， 其遗产的 50%由配偶继

承， 剩余 50%由被继承人子女平等继承， 如

果被继承人没有子女， 则由被继承人父母或

兄弟姐妹平等继承。

（阿拉伯语编译： 陈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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